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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 苏 省 民 政 厅
江 苏 省 司 法 厅
江 苏 省 财 政 厅
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江 苏 省 总 工 会
江苏省残疾人联合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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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申请人；

（二）申请人配偶；

（三）申请人未成年子女和在校接受全日制学历教育的成年

子女；

（四）同一户籍下，其他与申请人共同生活且具有法定赡养、

扶养、抚养义务关系 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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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低收入家庭中持有残疾人证的一级、二级重度残疾人

和三级智力残疾人、三级精神残疾人；

（二）低收入家庭中患有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认定重特大疾病

人员（重特大疾病范围由户籍所在地县级以上相关部门确定）；

（三）脱离家庭、在宗教活动场所居住三年以上（含三年）

的生活困难的宗教教职人员；

（四）县级以上民政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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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庭；

（三）拒绝配合最低生活保障工作部门对其家庭及其相关人

员经济状况进行调查核实的家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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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申办程序

第十条

最低生活保障按照申请、受泄请、���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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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活保障标准－家庭月人均收入）×保障人数+特定对象增发保

障金额。

（二）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中，属一级、二级重度残疾人，其

本人每月按照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100%发放保障金。基本

计算公式为：家庭月最低生活保障金额=（当地月最低生活保障

标准－家庭月人均收入）×（保障人数－特定对象人数）+特定对

象全额保障金额。

（三）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中，患有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认定的

重特大疾病人员（重特大疾病范围由户籍所在地县级以上相关部

门确定），其本人每月按照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120%发放

保障金。基本计算公式为：家庭月最低生活保障金额=（当地月

最低生活保障标准－家庭月人均收入）×（保障人数－特定对象

人数）+特定对象全额加增幅保障金额。

（四）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中的军转干部，已故原工商业者无工

作的配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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障对象发放名单和金额，财政部门审核后采取国库集中支付方

式，通过银行等代理金融机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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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时，不得直接抵扣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的

欠款、缴款、贷款等，不得替支其他救助项目款项。

第六章 服务与管理

第三十二条

县级民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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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民政厅备案。

�5	��q


